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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119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万芳园艺       主办券商：首创证券 

 

福建万芳园林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

告的专项说明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福建万芳园林艺术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公司 2018 年 12 

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，2018 年度的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

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“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（2019）第 206081 号”

无法表示意见《审计报告》及“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（2019）第 206022 号”《关于

对福建万芳园林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

告的专项说明》。 

董事会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的规定，

对上述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及专项说明涉及事项出具专项说明。 

一、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审计意见 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对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

的资产负债表，2018 年度的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

附注进行了审计后认为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无法获取充

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。 

二、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

（一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

1、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5,134,755.62 元，净亏损 5,319,024.27 元；

万芳园艺 2017 年、2018 年连续亏损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万芳园艺累计

亏损金额 21,404,904.16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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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仅为 11,728.11 元（其中被

冻结 10,359.96 元）；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 1,710,753.73 元，存在拖欠员工薪

酬的情况；期末其他应付款余额 14,855,993.96元，应付账款余额4,342,174.29元；

预计负债余额 17,442,722.64 元，万芳园艺能否在正常经营过程中清偿到期债务

具有不确定性。 

3、2018 年 9 月 13 日，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李源、吴开亮及傅兵忠解除了一

致行动协议，协议解除后，公司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比例均不能对公司形成控制，

公司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。 

2018 年 8 月 2 日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，信息披露负责人及代理总经理赖天

忠辞职，辞职后继续担任财务负责人职务；2018 年 11 月 29 日公告公司法定代

表人、董事长变更；2018 年 11 月 29 日公告公司注册地址变更；2019 年 5 月 6

日董事林辉辞职；2019 年 6 月 19 日，董事池其善辞职。 

公开信息显示，公司已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企业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源被

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上述实际控制人、高级管理人员变动，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企业等等事项，

显示公司处于管理、经营异常状态，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综上所述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认为：公司面临经营

风险和财务风险，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实上述改善措施能否有效改善

或保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无法判

断万芳园艺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恰当。 

（二）因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，审计范围受到限制，无法实施有效的审计程

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由于公司存在重大涉诉事项、高层人员变动等因素影响，内部控制、关键岗

位人事安排处于异常状态；而有效的内部控制是防范财务报表不出现重大错报的

重要保障；由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无法信赖或评价公司

内部控制在防止、发现并纠正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有效性，其影响是广泛和不确

定的，我们认为仅实施实质性审计程序是不充分的。 

涉及主要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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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营业收入的确认 

（1）公司与陈玉丽于 2018 年 6 月签订《苗木销售合同》，金额 3,100,050.00

元；公司与王君于 2018 年 6 月 3 日签订《苗木销售合同》，金额 568,000.00 元；

两份合同合计 3,668,050.00 元（回款合计 3,516,000.00 元），于 2018 年度全部确

认收入，占全年收入的 71.44%。 

①公司与陈玉丽、王君签订的上述《苗木销售合同》第三条产品的交货方式、

日期约定：“鉴于当年的气候不适宜苗木的移栽，苗木暂存于乙方基地，甲方对

采购的苗木进行标记，所有的地栽苗乙方应断根移栽一次，地栽苗培育为假植苗

过程中的损耗由乙方承担，地栽苗培育为假植苗一年返苗期结束符合验收标准后

交货，具体的交货日期以甲方通知为准，甲方提货前苗木的养护等责任由乙方负

责，风险由乙方承担。”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上述销售合同对应的产品尚未全部交付，陈玉丽、

王君合计采购各类苗木数量为 472,883 棵，据公司出库统计数据各类苗木出库数

量 70,565 棵，金额 115 万元。 

因“地栽苗培育为假植苗一年返苗期结束符合验收标准后交货”规定的一年

期限未到，且合同约定交货前苗木损耗、养护责任由万芳园艺承担，对未交货部

分产品确认收入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无法获取满意的证

据证明主要风险报酬已经完成转移。 

②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要求对陈玉丽、王君进行访谈、

现场询证，但由于被访谈人出国等原因所限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未完成访谈、现场询证程序。因此对该部分销售收入的确认其无法获取

满意的审计证据。 

③经工商查询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了解到，陈玉丽、

王君为福建万方苗木销售有限公司股东，分别持股 63%、12%，公开信息未能查

询到陈玉丽、王君、福建万方苗木销售有限公司与万芳园艺存在关联方关系。但

由于“万芳”与“万方”商号相似，处于同一省份、同一行业，且其主要股东与公司

发生大额交易，由于未能完成现场访谈等审计程序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无法获取满意证据以消除其与万芳园艺存在实质性关联关系的质疑。 

（2）公司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签订《2018 年三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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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合同书》，万芳园艺承包其园林绿化苗木供应和施工工程，合

同金额 434,968.00 元（按实际供货情况，变更后金额为 419,396.11 元），2018 年

度确认收入 369,166.35 元（含税金额 419,396.11 元）。 

该建设合同第四条接收方式约定：“1.7.2 管护期限：乙方完成合同绿化种植

工程后必须养护管理 365 个日历天”； “乙方收到甲方结算清单之时，视为甲方

接收本合同项下的绿化工程之日。” 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该客户寄发了函证，截至审计

报告出具日，未收到该客户回函；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未

取得经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确认的“结算清单”这一收入确认关键证据。中

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认为其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

以证实该笔收入的确认是恰当的。 

（3）万芳园艺金华分公司与威海七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6

日签订《苗木采购合同》，2018 年度确认销售收入 848,510.00 元，占 2018 年度

营业收入的 16.52%。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向该客户执行

了函证程序，截至报告出具日未收到该客户回函；由于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资料，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认为其无法实施进一步的满意的替代

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账款，主营业务收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

整及调整金额。 

2、存货的认定 

公司存货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余额 56,934,741.52 元，占资产总额的

91.70%。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资产负债表日之后才接受

委托审计公司的财务报表，公司期末未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，因此中兴财光华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无法对公司资产负债表日的存货实施监盘程序。此

外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未取得公司期末存货盘点、减值

测试等程序的相关书面记录，且存货收发存单据不完整；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无法实施满意的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也无法确定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。 

（三）重大涉诉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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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6 月 20 日，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《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18）

赣 09 民终 787 号），该判决为终审判决，判决福建万芳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与

万芳园艺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江西百禾药业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

人傅小华女士借款本金 7,217,385 元及利息。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万芳园艺

作为共同义务人，根据上述判决书确认预计负债 17,442,722.64 元。截至审计报

告出具日，万芳园艺及其他义务方均尚未履行该判决的偿付义务。万芳园艺、福

建万芳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，2019 年 6 月 19

日收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19）赣民申 562 号），受理了再

审申请。因案件处于再审受理阶段，万芳园艺最终承担偿付金额在江西高院裁决

结果下达前具有不确定性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无法获取

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无法确定万芳园艺预计负债计提金额的准确性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 

（一）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依据相关情况，本着严格、

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无法表示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，董事会深表理解，该

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。 

（二）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开展年度审计过程中，

公司各部门均给予积极配合，但由于公司部分管理人员及业务人员陆续离职，公

司存在离职人员相关业务信息和材料交接不完整等问题，公司未能按会计师事务

所的要求提供客户及供应商的审计资料，无法实施函证等审计程序或回函率较低，

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公司部分事项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（三）针对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，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正在

积极制定相关有效措施，力争 2019 年消除上述事项及其不良影响，维护公司和

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建万芳园林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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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6 月 28 日 


